附件3

江苏省职业技能竞赛总结材料报送要求

竞赛结束后，主办单位应提供以下总结材料：

文字材料要求

（一）正式的竞赛通知（盖主办单位公章）。举办选拔赛的应包括各地区（单位）选拔赛通知。

（二）竞赛试题。包括理论和实操试题。

（三）竞赛总结。包括主办单位自评报告（是否达到省级竞赛相关类别标准），举办地点、时间、参赛人数，出席领导，是否组织开闭幕式和配套活动，是否围绕竞赛展开相关培训。

（四）全体参赛和获奖选手名单。包括选手姓名、单位、职业资格（技能等级）或职称等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电话。

（五）命题专家组及裁判长、裁判员名单。包括姓名、单位、职业资格（技能等级）或职称等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电话。

图片材料

（一）竞赛成绩单影印件。

（二）应至少包括1张竞赛场地全景照片、1张选手理论考核照片、1张选手实操照片、1张宣传背景照片、1张颁奖照片。如竞赛有成形作品的，应有1张作品照片。举办选拔赛的，每个赛场都按上述要求提供照片。

视频材料

主办单位应制作3分钟以内视频短片，内容为选拔赛、决赛举办掠影，至少包括赛前准备、选手入场检录、理论考试、实操现场、作品呈现、裁判评分、开闭幕式等镜头（无开闭幕式可不提供）等，选拔赛能看出明显地域标识。

